
“三侨生”认定所需材料

1.考生本人的户口簿、身份证。

2.归侨学生、归侨子女需提供由县级以上侨办出具的

《归侨证》或归侨身份证明；

3.华侨在国内的子女需提供其父（或母）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护照》和以下证明父（或母）华侨身份的材料之一：

①自申请之日前一年内由我国驻外使（领）馆或住在国

驻华使馆出具的其父（或母）在国外合法定居（永久或长期

或连续 5 年<含>以上合法居留权）公证书原件；

②其父（母）在国外住在国的永久居留证原件、复印件，

及有资质翻译公司的翻译件（翻译件需将原件影印件装订在

内作为对照）；证明其父（或母）在国外实际居住时间的证

明材料（可提供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原件和复印件或者公安

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供的出入境记录）。

4、港澳同胞子女需提供其父（或母）的香港（或澳门）

居民身份证明材料。

5.华侨、归侨、港澳同胞的子女还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

或出生证明：

①华侨、归侨、港澳同胞的子女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和复

印件，父（母）和子女不在同一个户口本的可提供公证机关

出具的考生与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；

②华侨、归侨、港澳同胞的收养子女（保持 5 年以上抚

养关系），须提交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证明。

③属继养关系的，须提供亲生父母的离婚判决书和父

（或）母的再婚证明。



附件 1

南昌市“三侨考生”身份认定审批表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

日

考生
基本
情况

姓 名 性别 出生
日期 户籍地

身份证
号 码

在读学
校名称

考生身
份类别

归侨学生 侨居国 出国
时间

归国
时间

归侨子女 华侨子女

港澳同胞子女 定居港澳时间

考生
家长
(归侨
、华侨
或港澳
同胞)
基本
情况

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

籍 贯
侨居
国 出国时间 归国

时间

所在单位
或 住 址

QQ 号或微信号

证 件
号 码

归侨证号 归侨证的
发证机关

中国护照号 身份证号

驻外领馆出具
华侨身份
认定书编号

华侨持住在国
永久、长期或合
法居留权证号

港澳居民
身份证号

南昌市详

细邮寄地

址

考生就读学校

所在地县(区)

委统战部（侨务办公

室）审核意见

侨务办公室负责人（签字）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南昌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印制

填表要求



一、填表对象：参加南昌市中考的华侨在国内的子女、归侨及子

女、港澳同胞子女。

二、填表人应按栏目要求，逐项如实填写，字迹清楚。

三、考生身份类别请在空栏中打“√”,归侨学生要求填写侨居

国、出国时间，归国时间。申请材料要求:

1.考生本人的户口簿、身份证。

2.归侨学生、归侨子女需提供由本省县级以上侨办出具的《归侨

证》或归侨身份证明；

3.华侨在国内的子女需提供其父（或母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》

和以下证明父（或母）华侨身份的材料之一：

①自申请之日前一年内由我国驻外使（领）馆或住在国驻华使馆

出具的其父（或母）在国外合法定居（永久或长期或连续 5 年<含>

以上合法居留权）公证书原件；

②其父（母）在国外住在国的永久居留证原件、复印件，及有资

质翻译社的翻译件（翻译件需将原件影印件装订在内作为对照）；证

明其父（或母）在国外实际居住时间的证明材料（可提供护照上的出

入境记录原件和复印件或者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供的出入境记录）。

4、港澳同胞子女需提供其父（或母）的香港（或澳门）居民身

份证明材料。

5.华侨、归侨、港澳同胞的子女还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：

①华侨、归侨、港澳同胞的子女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，父

（母）和子女不在同一个户口本的可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考生与父母

的亲属关系证明；

②华侨、归侨、港澳同胞的收养子女（保持 5 年以上抚养关系），

须提交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证明。

③属继养关系的，须提供亲生父母的离婚判决书和父（或）母的

再婚证明。

四、此表连同证明材料一式两份，一份送市外侨办备案，一份由

县(区)外侨办留存。填表截止日期按照市教育考试院规定执行。

附件 2



居留签证情况及出入境情况记录表

填表日期： 年

月 日

考生华侨父（母）

姓 名
侨居国

取得定居证时间 定居证号

居留签证情况 出入境记录情况

起始时间 到期时间 签证期限（月） 出境日期 入境日期 小计（月）

连续居留签证时间（月） 在国外实际居住时间（月）

申请人签名：


